
 高雄市旅行商業同業公會  (函) 

 

受文者：全體會員旅行社 

速別：普通 

密等及解密條件：普通 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 107 年 10 月 31 日 

發文字號：高市旅行(107)良字第 422 號 

主旨:有關訂定發布「違反動物傳 染病防治條例第三十四條第二項規定案件

裁罰基準」針對旅客攜帶來自未列於依動物傳染病防治條例第三十三

條公告口蹄疫、非洲豬瘟非疫區國家(地區)之家畜肉類產品入境，裁

罰最高額罰鍰新臺幣一萬五千元案，惠請會員旅行社業者加強宣導國

人赴海外旅行勿擅自攜帶動植物及其他產品入境 ，敬請查照。 

說明： 

1. 依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高雄分局 107 年 10 月 26 日

防檢高機字第 1071597649 號函轉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動植物防疫檢疫

局本(107)年 10 月 18 日防檢二字第 1071482157 號令訂定發布「違反

動物傳染病防治條例第三十四條第二項規定案件裁罰基準」 辦理。 

2. 鑑於我國目前為非洲豬瘟非疫區，且臺灣本島、澎湖地區及馬祖地區

己自一百零七年七月一日起停止施打口 蹄疫疫苗，如口蹄疫或非洲豬

瘟傳入我國，將對我國畜牧產業造成巨大衝擊及嚴重損失;同時考量

家畜肉類產品為傳播口蹄疫、非洲豬瘟之高風險產品，爰針對旅客攜

帶來自未列於依動物傳染病防治條例第三十三條公告口 蹄疫、非洲豬

瘟非疫區國家(地區)之家畜肉類產品入境，裁罰最高額罰鍰 新臺幣一

萬五千元，以有效達到防範口蹄疫、非洲豬瘟入侵之目的並收嚇阻之

效，請協助加強宣導防範上述疫情，以維國 內畜牧生產環境安全。 

3. 敬請多加利用防範非洲豬瘟宣導文宣之雲端連結

(http://www.baphiq.gov.tw/office/khbaphiq/view.php?catid=145

1)或隨文之電子檔文宣光碟。 

 

理事長 

公會地址：(801)高雄市前金區市中一路 167 號 5 樓 

電    話：(07)241-3881 

 



 



 



 


